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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章 ) 

《 2013年電子交易 (費用 )(修訂 )規例》 (第 16號法律公告 ) 
 
  《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章 )於 2000年制訂，藉以設立核
證機關自願認可計劃 (下稱 "計劃 ")，讓機構申請成為認可核證機
關，以發出數碼證書 (下稱 "證書 ")來核實電子交易中的數碼簽
署。根據計劃，核證機關及其發出的證書均須獲政府資訊科技

總監認可。根據第 553章第 49(b)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下
稱 "局長 ")可訂立規例，訂明核證機關認可申請、證書認可申請
或該等認可的續期申請須繳付的費用。《電子交易 (費用 )規例》
(第 553章，附屬法例A)由局長訂立，藉以訂明該等費用。  
 
2.  現時根據第 553A章須繳付的費用自 2000年生效以來一
直沿用至今。局長藉訂立第 16號法律公告，按照 "用者自付 "的原
則將該等費用調高約 27%，詳情如下    
 

申請類別 現行費用 
調整後的

費用 

1. 要求成為認可核證機關的申請  15,000元  28,450元
2. 核證機關要求將其認可續期的申請  15,000元  28,4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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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求認可個別證書或認可某個別類
型、類別或種類的證書的申請 (而該申
請是與上述第 1或第 2項的申請同時提
出的 ) 

1,500元  2,850元  

4. 要求認可個別證書或認可某個別類
型、類別或種類的證書的申請 (而該申
請並不是與上述第 1或第 2項的申請同
時提出的 ) 

3,400元  6,460元  

 
3.  議員可參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於 2013年 2月發出的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GCIO/A 107/18(03))，以瞭解背景資料。
據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政府當局在 2012年
12月 1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就第 553A章下的各
項核證機關認可及核證機關發出證書的認可的費用而提出的調

整建議。該事務委員會原則上支持政府當局提出的調整費用建

議。  
 
4.  第 16號法律公告將自 2013年 5月 1日起實施。  
 
 
《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 (第 371章 ) 
《 2013年吸煙 (公眾衞生 )(指定禁止吸煙區 )(修訂 )公告》(第 17號
法律公告 ) 
 
5.  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條例》(第 371章 )第 3(1AB)條，衞
生署署長 (下稱 "署長 ")可藉刊登於憲報的公告指明以下地方的
全部或部分為禁止吸煙區 (下稱 "禁煙區 ")  
 

(a) 由 2類或以上的公共運輸工具的總站所組成，並用以達
成及便利轉換該類運輸工具的區域；或  

 
(b) 多於一條的《公共巴士服務條例》 (第 230章 )第 2條所界

定的指明路綫的任何巴士總站。  
 
6.  根據《吸煙 (公眾衞生 )(指定禁止吸煙區 )公告》 (第
371章，附屬法例D) (下稱 "《指定禁煙區公告》 ")，該等總站及
巴士總站稱為 "公共運輸設施 "。公共運輸設施內的指定禁煙區列
表載於《指定禁煙區公告》的附表。  
 
7.  根據第 371章第 7(1)條，任何人在禁煙區內吸煙或攜帶燃
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5,000元。在禁煙
區內吸煙亦屬表列罪行，公職人員可根據《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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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 600章 )第 3條，向犯事者發出通知書，讓該人有機會在
自發出該通知書的日期起計的 21天內，藉着繳付該罪行的定額
罰款 (現時定為 1,500元 )，解除他可能因犯該罪行而被定罪的法
律責任。  
 
8.  第 17號法律公告由署長作出，以修訂《指定禁煙區公告》
的附表，藉以指定一個新公共運輸設施內的新禁煙區、藉取代

方式修改 10個公共運輸設施內現有指定禁煙區的指定，以及廢
除 3個公共運輸設施內的指定禁煙區。新禁煙區及經修訂禁煙區
的確實範圍已於相關的圖則內劃定，並由署長簽署及存放在土

地註冊處。該等圖則亦已於 2013年 2月 22日藉政府公告 (第 962號
政府公告 )刊登憲報。  
 
9.  議員可參閱食物及衞生局於 2013年 2月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檔號：FH CR 52/581/89)，以瞭解背景資料。據該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3段所述，當局已向 18個區議會派發有關
修訂內容的資料文件和相關的公共運輸設施圖則，以供議員參

閱及備悉。在新指定的禁煙區生效前，當局亦會在控煙辦公室

的網站展示公共運輸設施內禁煙區的圖則，以供公眾查閱。  
 
10.  當局並無就第 17號法律公告諮詢衞生事務委員會。  
 
11.  第 17號法律公告將自 2013年 6月 1日起實施。  
 
12.  本部並無發現第 16號法律公告及第 17號法律公告在法
律及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進出口條例》 (第 60章 ) 
《進出口 (一般 )規例》 (第 60章，附屬法例A) 
《 2013年進出口 (一般 )(修訂 )規例》 (第 25號法律公告 ) 

 
13.  第 25號法律公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進出口
條例》(第 60章 )第 31條訂立，目的是修訂《進出口 (一般 )規例》(第
60章，附屬法例A)(下稱 "《進出口規例》")，以禁止任何人將配
方粉輸出至香港以外的所有地方 (根據出口許可證或豁免而輸出
者則除外 )。  
 
14.  《進出口條例》第 6D(1)條訂明，除《進出口規例》另
有規定外，任何人除非根據並按照工業貿易署署長根據《進出

口條例》第 3條發出的出口許可證的規定，否則不得將《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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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附表 2第2欄所指明的任何物品，向該附表內與第 2欄相對
的第 3欄所指明的國家或地方輸出。  
 
15.  根據《進出口條例》第 6D(3)條，任何人就《進出口規
例》附表 2第 1部第 2欄所指明的任何物品而違反該條例第 6D(1)
條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50萬港元及監禁兩
年。  
 
16.  根據《進出口條例》第10條，任何船隻、飛機或車輛的
擁有人，如違反相關規定使用該船隻、飛機或車輛接載任何禁

運物品出口，亦屬犯罪，可處罰款 50萬港元及監禁一年。就此
控罪，被告人如證明他並不知道和即使作出合理努力亦不會知

道與該控罪有關的物品乃屬禁運物品，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17.  《進出口規例》附表 2第 1部現時載有 9項物品，包括紡
織品、除害劑和《藥劑業及毒藥條例》(第 138章 )第 2條所界定的
藥劑產品及藥物。  
 
18.  政府當局認為，近期配方粉供應鏈失效的情況與水貨活

動有很大關係。政府當局在 2013年 2月 1日公布了一系列打擊水
貨活動的措施。據食物及衞生局於 2013年 2月 22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FH CR1/3231/13)第 6段所述，這些措施有
助穩定香港在臨近農曆新年期間的配方粉供應。  
 
19.  鑒於政府當局認為，把大量配方粉從香港供應鏈中帶走

的水貨活動很可能在短至中期再度活躍，因此訂立了第 25號法
律公告，藉以修訂《進出口規例》，把配方粉加入為附表 2第 1
部第 2欄所指明的物品，即規定任何人如輸出配方粉 (除《進出口
條例》／《進出口規例》另行准許者外 )，必須取得由工業貿易
署署長發出的出口許可證。  
 
20.  第 25號法律公告在《進出口規例》中加入配方粉的定
義，即符合以下兩項描述的粉狀物質：一、供或看似是供年齡

未滿 36個月的人食用；二、是或看似是粉狀的奶或類似奶的物
質，用以滿足年齡未滿 36個月的人的全部或部分營養需要。  
 
21.  為容許輸出合理分量作私人用途，第25號法律公告訂明
離港人士可在其私人隨身行李中，輸出總淨重不超逾 1.8公斤的
配方粉。然而，該人須年滿 16歲或以上，且在過去 24小時內沒
有離開過香港。  
 



 5

22.  第 25號法律公告進一步訂定條文，以照顧年齡未滿 36個
月的人 (下稱 "幼兒 ")的需要。如年滿 16歲或以上人士在過去 24小
時內曾離開香港 (不論次數 )，而該人正與幼兒同行離港，則該人
可在其私人隨身行李中，輸出不超逾合理分量的配方粉，供該

幼兒從香港出境點前往香港以外地方的下一個入境點途中食

用。然而，該等配方粉須載於非密封容器內 1。  
 
23.  第 25號法律公告將自 2013年 3月 1日起實施。  
 
24.  議員可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以瞭解關於禁止從香

港輸出配方粉的法例修訂的進一步資料，包括第 10及 11段所述
政府當局有關由工業貿易署署長發出配方粉出口許可證的建

議。  
 
25.  政府當局已在 2013年 2月 7日至 2013年 2月 18日期間，就
法例修訂建議進行公眾諮詢，並於 2013年 2月 7日舉行業界諮詢
會。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7段所述，公眾普遍支持有關建
議，但部分零售商認為有關建議與自由市場原則不符。  
 
26.  在公眾諮詢完結時，政府當局共收到 35份由個人提交的
意見書及 15份由機構提交的建議書。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28段所述，約有一半由個人提交的意見書對立法建議表示支
持。不過，部分個人和居於內地兒童的家長則反對建議。至於

由機構提交的意見書，港九藥房總商會建議延遲制定第 25號法
律公告。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對建議有所保留，理由是該建議與

自由貿易政策不符。兩個主要配方粉供應商反對建議，另一個

則有所保留。消費者委員會支持有關建議，認為這樣做可穩定

配方粉的供應。  
 
27.  據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政府

當局在 2013年 2月 4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一籃子旨在穩定本港嬰幼兒配方奶供應的措施，當中包括修訂

《進出口規例》的建議。會上，部分委員表示反對立法建議，理

由是有關建議與自由市場原則不符。由於水貨活動本身並不違

法，他們亦質疑當局是否有需要打擊水貨活動。部分委員亦關

注到海關在邊境管制站搜查旅客及貨物的執法工作，並對立法

建議能否成功實施表示懷疑。  

                                                 
1 《進出口條例》／《進出口規例》現時訂有其他豁免，容許無須持有出口許可
證而輸出若干物品，這些豁免亦將適用於配方粉的出口。舉例來說，如托運的

配方粉符合相關規定，則有關的承運商、速遞公司或貨運代理公司無須就該等

過境或航空轉運的配方粉申領出口許可證。議員可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2及 13段，以瞭解有關這些豁免安排的進一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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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法律事務部將會要求政府當局澄清第 25號法律公告就
草擬方面的問題，並會在有需要時提交進一步報告。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鄭潔儀 (第 16至 17號法律公告 ) 
簡允儀 (第 25號法律公告 ) 
2013年 2月 26日  


